
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 補發證(明)書  申請書 

畢業年度 學年度 申請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科系組別 科           組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英文姓名 
例如:王大明 

(WANG,TA-MING)   

原證書證號 （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申 請 類 別  工本費 申 請 原 因  應 檢 附 資 料 （ 請 詳 閱 ）  

□畢業證書 

□資格證明書 

□修業證明書 

100 

□遺失 

□毀損(需繳回原證書) 

□併同更改姓名 

原名:                

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(請擕帶正本核驗)。 

2.大頭照2張(1吋，近三個月內新照片)。 

3.提供英文姓名(依護照上的英文姓名，無護照者可

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-外文姓名中譯英系

統-威妥瑪拼音。 

4.有更改姓名者，需繳交戶籍謄本1份(近三個月內

最新資料)。 

預計3~5日取件(不含申請日及例假日) 

(1)申請人： 

□學生本人申請  (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非學生本人申請(檢附委託書及雙方身分證件，授權同意被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  代為辦理) 

特立此書申明確實如同申請原因無誤，憑以申請補發新證，原核發證書自申請日起聲明作廢。 

(2)市內電話:（  ）              手機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 2： 

(3)通訊地址(含郵遞區號)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4)領取証書： □自行領取  □委託本校郵寄掛號（需自付郵資 51 元，並書寫清楚可以收件的地址） 

身分證影本 

正 面 
 

 

〈影印需清晰，不得模糊〉 

身分證影本 

反 面 
 

 

〈影印需清晰，不得模糊〉 

承辦人 註冊組長 進修部主任 校長 

    


